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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

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土地作为人类碳排放活动的重要载体，探索碳排

放空间特征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 2020年为基准年，关联耦合广东省 2020年能源消费与

建设用地利用情况，对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格局下的土地利用碳排放

空间特征展开了分析。研究从不同单元、行业尺度探讨广东省“土地

利用-经济活动-碳排放”的相互关系，探索提出了工业企业用地碳生

产力的概念，以广东各城市为例构建了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评估体

系。研究成果可为国内对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用地类型的土地利用碳

排放强度和空间特征基础研究提供支撑，能够为国土空间规划支持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广东省各级行政单元建设用地碳排放差异较大，省内区域发展的

不平衡和不协调现象在碳排放方面同样突出。广东城市建设用地碳排

放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现代产业发展水平等指标呈现倒“U”型曲

线关系，表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建设用地碳排放

强度增速将逐步放缓。产业结构高端化有效提升了深圳土地利用和经

济产出效率，推动深圳进入倒“U”型曲线的右上侧，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水平领跑全省；而粤东西北大部分城市仍处于经济总量规模偏

小、现代产业集聚能力偏弱、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处于

倒“U”型曲线左下侧。

建设用地类型对广东碳排放影响显著，城市间不同建设用地碳

排放强度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和区域综合发展发展水平均处于领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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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珠三角城市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显著优于产业层次偏低、工业发

展模式较粗放的粤西和粤北城市；而在道路交通、商业服务业和公共

服务业、城乡居民生活等领域，珠三角城市的用地碳排放强度总体高

于粤东西北地区。

现行工业工地分类标准未能精准识别广东工业节能降碳潜力，本

研究在企业单位用地碳排放和碳强度基础上提出的工业企业用地碳

生产力概念能更综合评判企业用地的碳排放和产出效率水平。省内工

业行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均值呈现M3＞M1＞M2特征，表明仅定性从

是否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产生影响进行划分不足以系统全面反

映省内行业企业用地碳排放特征。研究将不同行业单位用地产出碳排

放强度前 20%的高值水平划定为判断行业企业用地碳生产力水平的

指示值，钢铁、石化化工、水泥、陶瓷、造纸等重点行业企业的用地

碳生产力水平的建议指示值分布在 26~240吨 CO2/(万元. km2)。

深圳、广州已初步形成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全省领先。深圳、广州、东莞、佛

山、珠海是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水平评分前五位的城市，云浮、韶

关、河源、梅州、阳江是后五位的城市，省内区域间和区域内部土地

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不均衡现象显著。

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开展建设用地碳排放评估，建立完

善系统统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的建设用地指标体系。二是探索

将工业重点行业碳达峰行动目标要求纳入工业用地“标准地”制度，

分行业提出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单位用地碳生产力等指标值和管理

要求。三是开展工业用地分类标准的更新完善工作，探索定期开展重

点工业行业企业用地碳生产力水平评估。四是在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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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中增加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相关评价指标，提高建设项目土

地利用的绿色集约水平。五是构建国土空间碳核算体系，建立全国、

省、市、县尺度的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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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述

1.1 项目研究背景

力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对国

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气候变化是全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积

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近年来，我国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在国家

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将碳达峰碳

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广东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2011~2020年期间碳强度

累计下降超 44%。广东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省份，持续扎实推进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驱动程度逐步降低。全省单

位 GDP能耗、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继续保持全国先进行列，

“十二五”期间，广东省碳强度累计下降 23.9%，“十三五”期间碳

强度累计下降约 22.35%，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绿色低碳发展

已经成为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
[1]
。

土地作为人类碳排放活动的重要载体，探索碳排放空间特征对于

引导广东省区域内部产业、交通、居民生活等领域的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对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主要

以指导性政策、原则性要求为主，对国土空间规模、结构、布局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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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仍有待研究。目前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研究多按照

行业、领域进行分类，并没有充分考虑空间因素，常常忽略了国土空

间是所有人类活动的载体；另一方面。目前对广东省土地利用碳排放

的特征分析的针对性仍然有待提升，部分研究忽略了区域排放差异，

或较为简单对土地利用进行分类，得出的研究结果不能支撑面向碳减

排的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的精准需求。有必要对广东省国土空间

规划格局下的土地利用碳排放进行深入分析，剖析不同区域尺度变化

下的空间格局与碳排放的关系，为推进广东省经济社会高质量绿色低

碳发展建言献策。

本研究旨在“自下而上”分析涵盖省内工业、交通、居民生活、

商业等主要碳源的排放情况，理清省内主要用地类型的碳排放情况，

从不同单元、行业尺度探讨广东省“土地利用-经济活动-碳排放”的

相互关系，分析省内主要用地类型的碳排放强度，研究区域、用地类

型的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差异，支撑主管部门识别土地利用碳排放的

管控潜势。

1.2 项目研究目标与内容

1.2.1 研究目标

“自下而上”构建广东省 2020年涵盖工业、交通、商业服务业、

居民生活等主要能源消费领域的碳排放网格清单，基于广东省国土空

间用地现状，建立一套不同建设用地地类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数据集。

并进一步从纵向维度识别省内区域、城市建设用地与土地利用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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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和特征，横向维度分析不同行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挖掘不同尺

度国土空间用地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规律，为广东省国土规划助

力碳达峰碳中和研究提供基础支撑。

1.2.2 研究内容

一是对广东省 2020年主要领域、区域的碳排放进行“自下而上”

的调查分析；二是针对主要用地类型，以 2020年碳排放情况为基准，

对省内各片区的主要用地类型碳排放强度进行精细到区县尺度的研

究；三是针对工业行业，通过重点行业和典型企业碳排放调查，将点

源排放情况落到地块，分析典型行业企业的用地碳排放情况。四是构

建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水平评估体系，并以广东为例分析 21地市

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最后总结提出政策建议，为构建绿色低

碳的国土空间用地结构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决策支撑。

1.3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广东省国土空间碳排放相关研究[2][3][4]认为广东省的碳排放主要

源自于城镇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的化石能源消费排放，土地利用作为人

类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承载了该用地类型上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排放

量。由于当前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清单对行业领域的分类标准主要

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分类口径、范围与常见土地利用分类存在显

著差异，许多对广东省城镇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和广东省重点领域、行

业二氧化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采取独立研究的方式，对碳排放的空间特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本研究建筑业碳排放空间网格清单针对的建筑业(Construction Business)指国

民经济中从事建筑安装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以及对原有建筑物进行维修活动的物质生产部门，由以下

四个大类组成：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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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土地利用的碳排放缺乏系统关联。

图 1 能源消费端碳排放分解逻辑

为了将分部门碳排放清单数据与广东省主要土地利用类型进行

耦合关联，本研究建立了消费端视角的广东省 2020年碳排放清单。

本报告采用有关研究观点[5]，将电力、热力等能源供应行业生产过程

产生的碳排放分摊到终端消费领域，即终端碳排放中的间接排放部分。

如图 1所示，研究团队对电力行业生命周期碳排放进行拆解，将企业

自耗电以及非生产过程能耗产生的碳排放作为企业的“消费侧碳排

放”，将能源企业作为生产原料消耗的化石能源产生的“生产侧排放”

视作已经分摊到各行各业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中。这样既能够避免在

“自下而上”核算行业碳排放时重复计算发电碳排放，又能够将电力

行业与其他行业、部门共同作为消费端进行排放强度分析。

基于前人对广东国土空间碳排放规律的探索和研究，为更好对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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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区县、城市、区域尺度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开展精细化分析，本研

究将研究重点聚焦在主要建设用地类型的碳排放强度上，构建了一套

广东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数据集，重点关注广东省城镇经济社会活

动中不同环节能源消费活动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联特征，并根据研究

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其中，本项目的技术路线如图 2所示。

图 2 项目技术路线图

1.4 研究范围和基础数据

本项目研究以 2020年作为基准年，通过调查并关联广东省主要

人为源二氧化碳排放与国土空间用地情况，对广东省区域、城市土地

利用碳排放以及工业、交通、居民生活、服务业、农业、建筑业等主

要领域用地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探索二氧化碳与区域用地结构、细

分用地类型之间的关系与规律。

其中，二氧化碳排放网格清单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统

计年鉴（2021年）》、《广东省农村统计年鉴（2021年）》、广东省 21

地市的统计年鉴，以及项目研究团队通过现场调研、专家咨询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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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整理的人为碳排放源活动水平数据。国土空间用地数据来源于研

究团队利用遥感影像以及百度地图等地理信息编译处理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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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广东省建设用地碳排放情况

2.1广东省碳排放现状

本次研究重点关注广东省城镇经济社会活动中不同环节能源消

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和统计数据特点，依据《广

东省碳达峰核算指南（征求意见稿）》、《广东省市县（区）级温室气

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等核算方法学推荐的排放因子法对各部门、

地区的碳排放进行核算，建立了基于重点排放源的 2020年广东省化

石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库。二氧化碳排放网格清单进一步结合

省内点排放源（工业企业等）、线排放源（道路交通源等）、面源（居

民生活、服务业、建筑业、农业等）化石能源消费活动水平与重点排

放源空间数据，形成空间分辨率为 10km，其中局部重点区域、行业

的排放清单分辨率达到 1km的广东省高空间分辨率化石能源消费二

氧化碳排放网格清单数据库。

图 3 广东省 2020年碳排放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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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珠三角核心城区，全省碳排放总体呈

现环珠江口核心区向外围城市群递减的趋势。珠三角城市碳排放主要

集中在核心城区；粤东西北城市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工业集聚县区，区

域的排放热点县区与区域高耗能行业规模和分布情况高度相关；此外，

广东省东部城市片区碳排放总体处于省内较低水平，与东部城市经济

发展总体处于省内落后水平有关。

图 4 广东省 2020年区县碳排放分布*

2.2 广东省建设用地与碳排放耦合分析

2.2.1 广东各区域间建设用地碳排放差异大

2020年，广东省内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

因子分布呈现珠三角＞粤西＞粤东＞粤北的特征，其中仅珠三角地区

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均值高于全省水平，约为全省均值的 123%，粤

* 东莞、中山行政区划不设县区，固不将其纳入区县碳排放分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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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粤东、粤北的强度均值分别约为全省的 86%、81%和 66%。省内

122个县级行政区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因子分布情况如图 5所示。

图 5 2020年广东省分区域各区县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

在县区尺度，珠三角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高的县区主要集中分布

在广深等核心城市的中心城区，且珠三角区域内建设用地强度分布水

平存在较大差异。提示珠三角应加大低效用地盘活，引导存量土地结

构和布局优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国土空

间开发品质。

粤东西北地区的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高值区均主要分布在区内

工业集聚区，表明粤东西北发展方式仍处于较为粗放阶段，工业领域

降碳潜力大。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对“两高”行业的管控，同时也应结

合区域发展规划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推进区内工业节能降

碳提质增效，提升区内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水平。



13

2.2.2 广东地市间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差异大

图 6 2020年广东城市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图

如图 6所示，2020年广东省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呈现出省

内四大区域中心区碳排放强度高，且碳排放强度逐步由中心区向外围

降低的趋势。经济较为发达的珠三角“领头羊”县区的建设用地碳排

放位于全省高位；而粤东西北发展模式相对粗放、工业节能减排潜力

较大的高耗能行业集聚县区的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同样处于省内高

值。

2.2.3地区碳排放直接影响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高低

从图 7可以看出，广东省各城市总体呈现出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

随着碳排放的增大而增高的特点。其中，湛江、茂名等粤西工业集聚

城市呈现出碳排放总量较高，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较低的特征，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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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茂名等地用地碳排放效率相对较低。

图 7 2020年广东城市碳排放与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情况

从图 8进一步来看，县区的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同样总体呈现出

随着县区碳排放的增加而提高的趋势，其中粤西主要工业县区呈现出

碳排放和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双高的特征，有必要通过对产业结构的

提质增效以及对区域用地结构的优化来放缓由于工业和经济较强劲

增长带来的碳排放增速；粤北主要工业县区则呈现出建设用地碳排放

强度高而碳排放总量相对较低的特征，结合区域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

现状，对钢铁、建材、煤电等“两高”行业的管控仍有强化空间，区

域工业降碳潜力较大；此外，珠三角核心城市中心城区则表现出碳排

放总量较低，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特征，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发

展，城镇的碳排放会逐渐聚集在建设用地的人为活动中产生，提示此

类城镇化水平高的城市可以通过优化既有建设用地开发格局，减少低

效用地，通过打造集约高效的绿色城镇空间来进一步降低城镇碳排放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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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0年广东县（区）碳排放与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关联情况

2.3 广东省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国内其他区域水平总体相近

图 9 广东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国内其他地区对比

为了更好的对广东省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团

队通过文献收集了一系列国内其他地区的建设用地碳排放因子分布

情况[6][7][8][9]，对比结果如图 9所示。总体而言，省内城市建设用地碳

排放强度水平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的分布水平相近；但省内四大区域

的 2020年建设用地碳排放水平则相对高于国内长三角、京津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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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游、成渝等主要城市群 2015年的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水平；

而从省级层面来看，广东省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低于福建省，同时高

于江苏省，表明全省以及省内四大区域建设用地绿色集约效率仍有进

一步提升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部分研究所使用的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时序

较为久远，此处收集的因子与国内其他地区现阶段分布水平可能存在

一定偏差，针对国内建设用地碳排放的研究未来仍有待进一步开展。

2.4 城市开发强度对广东城市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影响显著

结合城市开发强度来看，全省总体随着城镇开发强度的上升，建

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也呈现上升趋势。如图 10，东莞、深圳等城市为

代表的开发强度和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均处于省内较高水平的珠三

角核心城市，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需着重改善和提升已开发国土空间

的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不断优化既有国土空间用地结构的绿色发展

水平；广州、珠海、佛山、中山、汕头、惠州为代表的建设用地碳排

放强度或城市开发强度二者之一处于省内较高水平的城市，在未来的

城市发展中，这类城市既要通过优化已开发利用国土空间用地效率来

不断优化城市建设用地低碳发展水平以外，又要采取更高效集约的方

式开发和利用城市国土空间，双轮推进城市国土空间用地结构的高质

量绿色发展。而对于省内其他 14个地市，由于城市开发强度均处于

较低水平，且城市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低，在未来的城市发

展过程中，则可更加侧重于对未开发国土空间的保护和新开发和待开

发国土空间绿色低碳高效集约发展的规划，通过城市开发建设来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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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优化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图 10 2020年广东城市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城镇开发强度分布

2.5 广东省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单位用地生产总值、人口密度正相

关

图 11广东城市单位建设用地生产总值、人口密度与碳排放强度分布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减碳与产业结构及城市化水平密切

相关，如图 11所示，随着建设用地地均生产总值和人口密度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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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城市用地碳排放强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等城市分别以全省平均水平的 1.7、1.6、

1.4和 1.1倍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承载了全省平均水平的 2.4、5、1.3

和 1.3倍地均生产总值和 1.5、2.6、1.2和 1倍人口密度，建设用地利

用相对更为集约；珠海、汕头等城市分别以全省平均水平的 1.5和 1.1

倍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承载了全省平均水平的 1.5和 0.8倍地均生产

总值和 0.9和 1.4倍人口密度，建设用地利用集约水平和用地碳排放

效率仍有一定提升空间；惠州、韶关、潮州等城市建设用地碳排放强

度高于全省水平，同时建设用地经济生产效率和人口效率均低于全省

水平，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的集约程度有待提升；中山、揭阳、汕尾等

城市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和建设用地经济效率低于全省水平，同时用

地人口密度高于全省平均，提示在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过程中

应更加着重经济建设效率；江门、肇庆、河源、梅州、清远、云浮、

阳江、茂名、湛江等城市的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经济生产效率和人

口密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提示未来应更加注重国土空间开发利用

的提质增效，确保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2.6 广东省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规模、现代产业规模

等指标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广东省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规模、现代产业规模

等指标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

进，城市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增速将逐步放缓。省内城市的建设用地

碳排放强度增幅随着地区生产总值和先进制造业增加值等衡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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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高端化发展水平的关联指标的增长而显著放缓，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能够有效放缓由于城市发展需求客观造成的碳排放增长趋势，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绿色发展有助于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实现（见图 12）。

深圳现代产业规模遥遥领先，产业结构高端化有效提升了深圳

土地利用和经济产出效率，推动深圳进入倒“U”型曲线的右上侧，

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在省内领先；广州、东莞、佛山、珠海、惠州等珠

三角核心城市先进制造业和绿色产业整体水平较高，建设用地开发利

用的绿色低碳水平仍有提质增效的空间；省内其余城市仍主要集中分

布在倒“U”型曲线的左下方，表明广东省提高发展平衡性与协调性

的担子仍然很重，需因地制宜引导各地兼顾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

业结构和减排潜力差异，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地区产业规划布局的引

导和约束作用，扎实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

图 12 广东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与现代产业规模(左)和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右）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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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广东省主要领域“用地-碳排放”关联分析

3.1 行业领域“用地-碳排放”耦合关联

基于消费端视角的广东省 2020年碳排放清单与广东省土地利用

分类后的各类地类进行关联耦合，得到碳排放源类型与用地类型相对

应的关联逻辑及关联框架如图 13所示。

图 13 用地结构与碳排放关联逻辑梳理

3.2 省内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关联特征

3.2.1 珠三角工业地块分布密集，粤西、粤北工业地块分布稀疏但县

区单元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整体偏大

如图 14，珠三角和粤东地区的工业地块相对粤西和粤北片区的

工业用地分布更为密集，工业地块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整体呈现

分布密集、用地碳排放强度偏高的特征。粤西和粤北地区的工业地块

分布稀疏，但韶关、清远、阳江、茂名、湛江等城市存在较多用地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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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强度高的分散工业地块。粤东地区工业地块的用地碳排放强度处

于较高水平的整体较少。由于研究团队收集整理的涵盖企业样本点数

与实际企业数量的样本容量存在偏差问题，研究团队通过对清单的企

业样本及行业碳排放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到省内未被清单覆盖的工业

地块所分布的工业行业、企业的碳排放平均水平，并据此核算出全省

各县区的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水平，结果显示，韶关武江区、梅州蕉

岭县、肇庆封开县、韶关曲江区、惠州龙门县、茂名茂南区等县区工

业用地碳排放强度位于全省前列，汕头南澳县、江门鹤山市、汕尾陆

河县、江门台山市、河源龙川县等县区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则处于省

内最低水平。

图 14 2020年广东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3.2.2 省内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总体随单位工业增加值增加而降低

从图 15可以看出，全省工业用地单位工业增加值两极分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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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的工业用地工业增加值遥遥领先排在第二梯队的广州和珠海，

同时，深圳、广州作为广东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不仅工业用地单

位工业增加值高，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均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表明

其产业结构在省内处于较为先进水平，而珠海的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用地碳排放效率有待向深圳、广州进一步优

化靠拢；粤西城市和粤北主要城市以及惠州和肇庆等珠三角城市的工

业用碳排放强度显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且用地工业增加值水平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

图 15 2020年广东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单位工业增加值值分布

基于广东省“双碳”“1+N”政策体系提出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和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六大工程”等任务要求，研究

进一步通过先进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情况与工业用地碳排放

强度水平共同进行比较。图 16显示，以绿色石化为制造业发展重心

的茂名市虽然先进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占比全省最高，但其工业用

地的单位工业增加值水平和用地碳排放效率表现均差于全省平均水



23

平，表明未来茂名市需要大幅提升工业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节能优

先；广州、深圳、珠海相对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都处于省内领先水平，

同时对标广州、深圳，珠海的产业结构和工业能效水平也仍有提升空

间；惠州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省内也处于较高水平，但是较高

的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和较低的单位用地工业增加值表明惠州仍需

大力推动产业发展；粤西和粤北的主要城市总体来看产业结构仍然较

为传统，能效水平和产业发展模式均较为粗放，需要严格执行产业政

策和规划布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必须严控“两高”产业

规模；粤东地区的工业用地总体处于低排放、低产值、低先进制造业

占比的情况，考虑到“十四五”粤东地区重点耗能项目投产，工业用

地碳排放强度可能增势强劲，有必要强化区域和市县规划的支撑保障，

提前强化能效管控和产业规划布局，避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

图 16 2020年广东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布

进一步从区域角度对省内各县区的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和用地

工业增加值情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珠三角的惠州、肇庆、江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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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所在部分县区、粤东的潮州、揭阳等市以及汕头的部分县区、粤西

的阳江和湛江，尤其是阳春市和麻章区，以及粤北的清远英德市、清

新区、韶关新丰县和云浮云安区，工业用地绿色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

提升空间，在未来的产业规划中，不仅要大力推动节能增效，还需更

加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空间布局，推动以上县区在实现工业用地

的产值不断提升的碳排放强度向区域内相对先进水平靠拢，达到提质

增效的目的。

图 17 广东 2020年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单位工业增加值值分布

（(a)珠三角；(b)粤东；(c)粤西；(d)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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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道路交通运输用地碳排放强度关联特征

图 18 2020年广东省路网碳排放空间分布（万吨 CO2）

在道路交通运输方面，图 18显示省内交通路网碳排放主要集中

在环珠江口城市群，呈现以珠江口为核心向外围区域递减趋势，同时

潮汕揭地区呈现区域排放次热点，道路交通结构优化潜力较大。图

19可以看出，广佛、深莞、珠中都市圈碳排放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地

区，汕头是唯一排放强度处于全省前列的非珠三角城市；湛江、韶关、

河源、梅州等城市的道路交通碳排放强度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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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20年广东道路交通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3.4 居民生活用地碳排放强度关联特征

4.4.1居民生活用地碳排放强度呈现环珠江口区域向外围递减趋势

对于居民生活领域，从图 20可以看出环珠江口区域住宅用地碳

排放强度显著高于外围区域，整体上呈现环珠江口区域向外围递减趋

势，在粤东出现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次热点区域，粤西、粤北的区县

总体与居民生活相关的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较低。对于居民生活住宅

用地碳排放强度，深圳的福田区、宝安区、罗湖区和广州的越秀区、

天河区、海珠区的强度均处于省内的高值水平，河源的东源县、龙川

县、紫金县和云浮的云安区的强度则处于省内的低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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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2020年广东居民生活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通过图 21和图 22进一步细分来看：在城镇居民生活方面，城镇

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高值区集中在深圳和广州，惠州惠城区、汕头金

平区、东莞和佛山禅城区的城镇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也处于较高水平，

而河源东源县、湛江徐闻县、麻章区、雷州市、云浮云安区、韶关仁

化县等地的城镇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则在省内低位；在农村居民生活

方面，农村宅基地碳排放强度最高值分布在珠海金湾区、广州白云区、

番禺区、花都区、佛山三水区等地，而广州越秀区、天河区、荔湾区、

海珠区、深圳全域、佛山禅城区、珠海香洲区、江门江海区、肇庆端

州区、湛江赤坎区则由于完成了城镇化，认为以上区域没有农村居民

生活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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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20年广东城镇居民生活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图 22 20020年广东农村居民生活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3.4.2 居民生活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随城镇化率提高而升高

首先通过对城镇化率与居民生活的主要载体住宅用地碳排放强

度的分布情况（图 23）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随着城镇化率的上升，

省内城市碳排放强度总体也呈现上升趋势。江门、汕头的城镇化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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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省平均水平，而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低于平均水平；大部分粤东、

粤西、粤北地区的城市城镇化率较低，同时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较高，

具有较大管控潜势。

进一步将城镇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农村宅基地结合来看，如图

23所示，随着城镇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的上升，农村宅基地的住宅

用地碳排放强度也会上升。其中，韶关的农村宅基地碳排放强度显著

高于其他城市，而湛江的农村宅基地碳排放强度显著低于其他城市。

此外，深圳的主要行政区域均已完成城镇化，农村宅基地仅涉及深汕

特别合作区故仍有少量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产生。

图 23 2020年广东居民生活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城镇化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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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20年广东城乡居民生活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在珠三角地区（图 25(a)），总体呈现随着城镇住宅用地碳排放强

度的增加，农村宅基地碳排放强度呈降低趋势。由于深圳的主要行政

区、广州的核心城区以及佛山禅城区均已完成城镇化，故认为其没有

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同时其城镇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也均高于珠三

角区域均值。广州白云区、番禺区、珠海金湾区、斗门区、惠州惠城

区的农村宅基地碳排放强度均高于城镇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城乡住

宅用地结构具有一定优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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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广东省 2020年城乡居民生活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a)珠三角；(b)粤东；(c)粤西；(d)粤北）

如图 25(b)和(c)所示，东西两翼基本也呈现出随着城镇住宅用地

碳排放强度的增加，农村宅基地碳排放强度呈降低的趋势。湛江的霞

山区的城乡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均在粤西的平均水平之上，城乡住宅

用地结构具有较大的优化空间。而从图 25(d)来看，粤北地区城镇住

宅用地碳排放强度的增加，农村宅基地碳排放强度呈降低的趋势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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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同时韶关乳源县的农村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明显高于区域其他

县区，具有较大的管控和优化潜力。

3.5 服务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关联特征

3.5.1 服务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在环珠江口区域出现区域热点

在服务业领域，如图 26所示，省内服务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最高

值的区县集中在广州、深圳，呈现出环珠江口城市群服务业碳排放强

度向外围区域降低的趋势，其中，广州、深圳、东莞、汕头、河源、

佛山等地服务业碳排放强度较高，阳江、云浮、韶关、梅州等地服务

业碳排放强度较低。进一步从图 27来看，仓储物流用地碳排放呈现

外围城市碳排放强度总体高于环珠江口城市群的趋势，其中由于粤北

区县物流仓储用地面积占比较小，尽管其碳排放量较低，但也造成粤

北整体物流仓储用地碳排放强度高于省内其他地区；其他服务业（商

业服务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业）的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特征则与

服务业总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相近，尽管区域、区县之间差异较大，

总体呈现珠三角城市群平均强度高于粤东西北的特征，且在珠三角内

部区县间的分布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强度高值主要分布在广州、深

圳、佛山等珠三角城市主要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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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2020年广东商业服务业、公共管理及公共服务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图 27 2020年广东物流仓储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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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服务业占比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对商服和公服用地碳排放强度影

响显著

如图 28所示，将服务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和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例分布情况结合来看，随着服务业占比地区生产总值比例的提升，

服务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总体也呈上升趋势。广州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例全省最高，但其服务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明显低于深圳，表明广

州服务业用地的绿色发展水平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东莞、佛山等珠

三角城市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但其服

务业用地碳排放强度高于或接近全省均值，服务业低碳发展水平具有

较大提升空间。

图 28 2020年广东省服务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和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分布



35

3.6 农业、建筑业用地等地类碳排放强度关联特征

图 29 2020年广东农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对于农用地，全省农用地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其他主要领域，从

图 29可以发现，珠三角的农用地碳排放强度空间分布差异大，深圳、

珠海、佛山、惠州等核心城市出现农用地碳排放高值的原因主要是由

于珠三角城市中心区农业用地面积非常小造成的；粤东地区农用地排

放强度最高的区县分布在汕头和揭阳；粤西、粤北地区用地排放强度

较低。除了广州越秀区无农业经济活动，故判定其没有农业碳排放外，

粤北的韶关、云浮、梅州农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在省内处于低值水平。

在建筑业方面，广州市建筑业碳排放量最大，建筑业企业建筑施

工面积远高于省内其他地市，因此如图 30所示，广州市中心城区建

筑业碳排放强度在省内处于高值水平，粤西的茂名、湛江和粤北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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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建筑业碳排放强度紧随其后，也处于较高水平，粤东的汕尾、揭

阳和粤西的阳江建筑业碳排放强度较低，所在城市的建筑业企业建筑

施工面在省内也处于较低水平。

图 30 2020年广东建筑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3.7 广东不同用地类型碳排放强度略高于国内其他地区

与全国水平相比，广东省各用地类型碳排放强度较国内水平略微

偏高（图 31），其中工业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路）碳排放强度明

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商服、公服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农业建设用

地碳排放强度低于国内平均水平，表明广东省在城市低碳化和现代工

业化领先于国内水平。在农村建设用地方面，碳排放强度稍高于国内

平均水平。

同时，目前国内对土地利用排放强度因子研究仍大多停留在耕地、

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等宏观尺度，对细类建设用地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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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强度本地水平研究不足，针对各地地类用地碳排放强度因子研究

有待深入开展。

图 31 广东各地类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国内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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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典型行业“用地-碳排放”耦合关联分析

4.1 典型行业工业用地数据 POI（Point of Interest）

工业源碳排放数据主要通过研究团队近年来对省内主要行业企

业开展的现场调查及大气污染源排放研究基础中获得，包括水泥、玻

璃、火电、化工、纺织、钢铁、有色、陶瓷、汽车制造等碳排放重点

行业。研究团队整理分析了大量典型规模以上企业能耗及生产活动水

平基础数据，形成了覆盖广东省内超 500余行业，样本容量接近 2万

条的本地工业源重点企业排放清单数据库，能够较好的反映省内大中

规模企业碳排放水平。由于将收集的企业经纬度落图后，部分企业坐

标存在偏移问题，因此结合在线地图 POI数据对经纬度进行校核配准，

POI数据校核流程如下，流程图如图 32所示。

将得到的碳排放原始数据集根据各个企业的经纬度坐标在 GIS

中叠图分析，与区县矢量数据叠加核实区县属性是否正确，将区县属

性不匹配的工业点源筛出进行校正，按照百度 POI数据校正后再次按

经纬度落图与区县矢量数据校核，叠加后大部分经纬度匹配正确，仍

然不匹配的少数工业源按照剔除处理。最后将 POI数据修正过的数据

集落图与工业地块叠加，发现有部分工业源落在地块外围，按照就近

原则将工业源关联到就近地块，建立工业源与地块的关联关系。



39

图 32工业行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技术路线

将 POI标点与企业行业信息对应，然后分行业与工业地类进行对

应，分行业、分企业与M1、M2、M3工业用地类型进行关联对应，

进一步聚合汇总为工业用地大类网格结果，通过与土地利用数据比对

校验，最终得到工业用地碳排放网格清单。由于现行《城市用地分类

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仅基于基本无污染、对环境

有一定干扰和污染、对环境有严重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将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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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一类（M1）、二类（M2）和三类（M3）工业用地，并未对囊括

行业进行详细划分，如表 1所示，本研究参考相关课题研究成果[6]，

对调查企业样本的行业进行分类并与工业用地类型进行对应。

表 1 工业用地行业分类

工业地类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M1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41 其他制造业

M2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4 食品制造业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6 烟草制品业

17 纺织业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1 家具制造业

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7 医药制造业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3 金属制品业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36 汽车制造业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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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1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2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2 典型行业点源碳排放网格清单

研究团队对收集整理的近 2万个企业样本进行“自下而上”的排

放核算后，获得的工业点源碳排放空间分布图如图 33所示，样本落

图后点位能较好反映省内主要重点工业源碳排放空间特征。为了解决

样本点数与实际企业数量的样本容量偏差问题，研究团队通过对清单

的企业样本及行业碳排放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到省内未被清单覆盖的

工业地块所分布的工业行业、企业的碳排放平均水平，并基于此“自

下而上”核算出全省各县区、地市的工业源碳排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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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工业点源碳排放空间分布

从城市工业碳排放水平来看，深圳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位居全

省第一，但工业碳排放却不在省内前列，表明深圳工业产业结构绿色

高质量转型发展进程走在全省前列；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等珠三

角城市工业领域碳排放居省内高值，但排名与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排

名水平基本一致，表明以上城市工业产业结构仍有一定提质优化空间；

以及湛江、茂名、韶关、清远等工业结构偏重的粤东西北城市碳排放

总量处于省内较高水平，高碳排放和较低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表明

以上城市工业发展仍处于较为粗放阶段，利用国土空间规划和管控措

施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和淘汰落后抵消产能的潜力较大。

4.3 广东“两高”行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显著高于其他行业企业

依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

录（2022年版）>的通知》（粤发改能源函〔2022〕1363号）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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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焦化、煤化工、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被列入“两

高”项目管理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如图 34所示，对被列入目录

和未列入目录的企业样本进行“两高”和“非两高”行业分类分析后

发现：“两高”行业企业用地碳排放强度的中位数和均值是“非两高”

行业企业单位用地碳排放强度中位数和均值的 4.1倍和 3.4倍。“两高”

行业企业样本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右偏趋势，各行业、企业间用地碳排

放强度水平差异巨大；尽管“非两高”行业的样本分布也呈现右偏趋

势，但其用地碳排放强度比较“两高”行业表现得更为集中，行业、

企业间的差异也相对较小。

图 34 2020年广东“两高”和“非两高”行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4.4 典型行业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均值呈现M3＞M1＞M2特征

为更好的将工业行业用地碳排放情况与省内工业用地结构进行

衔接，图 35对根据工业用地类型进行分类后的调研企业样本进行进

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呈现出M3企业用地平均排放强度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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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M1企业均值，但M1企业均值均略高于M2企业均值的特征。

现有用地分类和用地标准对工业用地类型分类仅定性从是否对居住

和公共设施等环境产生影响进行划分，未能科学精准识别行业节能降

碳潜力，不足以推动广东工业用地的绿色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对推

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度有待提升。

图 35工业用地类型单位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

4.5 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工业用地分类标

准和管控措施仍有完善空间

将省内典型工业企业调研数据按照行业进行整合后，结合工业行

业单位用地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典型行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来看（图 36），

省内工业行业的用地碳排放强度总体呈现随着行业用地单位工业增

加值的升高而降低的趋势，表明随着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工业

用地碳排放强度能够得到降低，工业的总体绿色发展水平能够得到提

升。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用地碳排放强度明显高于同水平地均工业增

加值行业的强度水平，作为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严重干扰的

M3行业，对有关企业的管控水平仍要继续加强。此外，电力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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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M2行业以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M1

行业相对比同等用地工业增加值的行业，均具有较高的用地碳排放强

度，一方面表明对有关行业企业的节能提质增效管控工作仍有一定潜

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有对于工业用地的分类标准并不能够反映行

业的碳排放效率，与构建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土空间格局的要

求存在脱节。

图 36 工业行业用地单位碳排放和工业增加值分布

结合工业行业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工业行业能源消费总量（图 37）

来看，电子设备制造业虽然处于M1行业，但是其能源消耗总量与典

型M3高耗能行业不相伯仲，且其行业用地碳排放强度亦高于平均水

平；归类为M2行业的电力行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行业用地碳排放

强度显著高于同能源消费水平行业，相关行业企业用地结构具有一定

的调整空间；此外，M3行业总体呈现高能源消耗水平和高用地碳排

放强度，表明行业能效水平和用地结构的提升和管控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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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工业行业用地单位碳排放和行业能源消费总量分布

4.6 省内重点行业企业单位用地碳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大

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由于生产资料水平、厂区占地、产品产能等

生产要素的差异，土地利用效率有所不同。从上文分析可以发现，行

业企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可提供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水平及区域、行业

差异等相关参考信息，但单一指标无法客观对企业用地、碳排放和产

出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团队创新性的在土地利用碳排放强

度分析基础上增加对经济指标的考量，引入工业企业单位用地碳生产

力的概念，计算公式如下：

单位用地碳生产力 = 企业碳排放

企业占地面积
÷企业生产总值 （1）

计算企业的单位用地碳生产力能够将“生产产出-生产碳排放-

生产用地”等与企业土地利用碳排放情况直接关联的三项指标进行关

联，从单位用地的碳强度的角度综合考虑企业用地的碳排放和产出效

率。同时，也能够更综合地考虑企业用地的经济效益和碳排放，为企

业和行业的用地管控提供较全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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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选取清单中年碳排放 5000吨以上的重点行业企业，尤

其是钢铁、石化化工、水泥、陶瓷、造纸等高耗能行业的数据样本进

行分析，结果如图 38所示，本研究将不同行业单位用地产出碳排放

前 20%高值作为判断行业企业用地碳生产力水平的指示值：当企业单

位产值用地碳排放超过划定指示值时，认为企业的用地碳生产力水平

低，若企业的单位用地产出碳排放低于指示值，则认为企业的用地碳

生产力在合理区间。其中，钢铁、石化化工、水泥、陶瓷、造纸等重

点行业企业的用地碳生产力水平的建议指示值分布在 26~240 吨

CO2/(万元. km2)。

图 38 典型行业土地利用效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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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广东省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水平评估

5.1 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指数评估体系

为了体现“土地利用-经济活动-碳排放”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逻

辑联系，探索将土地利用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系统衔接的可

行方法，研究团队参考了国内有关研究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低碳评价

方法[11][12]，设计了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指数评估体系。评估体系涵

盖了“土地开发现状”、“土地碳排放现状”和“土地经济活动现状”

等三个一级指标和 20个涉及碳排放、城市建设、人口、居民收入、

交通、经济、产业等领域的二级指标，如表 2所示，并初步对省内城

市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估。

表 2 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指数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单位 正负向 权重

土地开发

现状

城市开发强度
城市建成区与城市行政区域总面积

之比
% - 3.8%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 4.3%

机动车保有量 地区拥有车辆的数量 辆 + 6.8%

人口密度 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数量 万人/km
2

+ 6.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居民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标志

着居民的购买力
元/人 + 6.9%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的

全部支出，体现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元/人 + 5.7%

土地碳排

放现状

碳排放
城市居民生产活动产生二氧化碳排

放
万吨 - 2.1%

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
单位建设用地承载人类活动产生的

碳排放

万吨

CO2/km
2

- 2.1%

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
单位工业用地承载工业生产产生的

碳排放

万吨

CO2/km
2

- 1.2%

道路交通运输用地碳排放

强度

单位道路交通用地承载交通运输活

动产生的碳排放

万吨

CO2/km
2

- 1.1%

商服和公服用地碳排放强 单位商服和公服用地承载服务业生 万吨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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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产活动产生的碳排放 CO2/km
2

物流仓储用地碳排放强度
单位物流仓储用地承载物流仓储运

输业活动产生的碳排放

万吨

CO2/km
2

- 1.1%

城镇住宅用地碳排放强度
单位城镇住宅用地承载城镇居民生

活活动 产生的碳排放

万吨

CO2/km
2

- 1.3%

农村宅基地碳排放强度
单位农村宅基地承载农村居民生活

活动产生的碳排放

万吨

CO2/km
2

- 1.0%

农用地碳排放强度
单位农用地承载农业生产活动产生

的碳排放

万吨

CO2/km
2

- 1.1%

土地经济

活动现状

单位建设用地生产总值 单位建设用地经济活的产出 亿元/km
2

+ 8.7%

地区生产总值
本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

成果
亿元 + 10.3%

工业增加值 本地区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亿元 + 10.1%

先进制造业产值 本地区现代产业生产活动的产值 亿元 + 11.5%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本地区第三产业生产活动的产值 亿元 + 13.2%

由于指标涉及多领域、多量纲，通过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利用熵权法对处理后的指标赋予客观权重，具体方法如下所示：

（1）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由于指标中既有正向指标也有负向指标，对不同含义的正负向指

标 Xi,j采用不同的标准化处理方式：

��,� =

��,�−��� ��,�
��� ��,� −��� ��,�

� = 1,2, …, � , ��,�为正向指标

��� ��,� −��,�
��� ��,� −��� ��,�

� = 1,2, …, � , ��,�为负向指标
（2）

（2）熵权法赋权重

以信息熵确定的权重适用于机理复杂、影响因子众多的评估指标

体系，故本研究中指标权重的赋值选取熵权法进行处理：

计算第 i个样本的第 j项指标值占该指标的比重 Pij：

��,� =
��,�

�=1
� ��,��

, � = 1,2, …, �; � = 1,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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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ej：

�� =−
1

ln �
× �=1

� ��,� × ln ��,�� , � = 1,2, …, �; � = 1,2, …,� （4）

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dj：

�� = 1 − ��, � = 1,2, …,� （5）

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wj：

�� =
��

�=1
� ���

, � = 1,2, …,� （6）

(3)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指数计算

计算各样本的综合得分 Sj：

�� =
�=1
� ��×� ��,�
����

× 100, � = 1,2, …, �; � = 1,2, …,� （7）

5.2 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指标评估结果

通过对省内各地市的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是综合总分最高的五个城市，

云浮、韶关、河源、梅州、阳江是综合得分最低的五个城市。从各一

级指标来看，珠海、东莞、中山的在土地开发现状指标中表现突出；

云浮、河源、梅州的土地碳排放指标得分最高；深圳、广州、佛山的

土地经济活动水平得分最高。

综合可以看出，深圳、广州土地利用发展水平遥遥领先省内其他

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水平走在全省前列。同时，珠三角城市内

部发展差异大，两极分化明显，惠州、中山、江门、肇庆应抓住新发

展机遇，向深圳、广州等先进城市汲取城市发展经验，推动社会经济

高质量转型发展。而对于粤东西北地区，尽管区域土地利用的碳排放

水平总体较低，但其土地开发水平和土地经济活动水平均明显落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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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城市，大部分城市仍处于粗放发展阶段，城市、区域发展亟待

结合区域发展定位提质增效。

图 39 各城市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指标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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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本研究以 2020年为基准年，

通过构建广东省 2020年碳排放空间分布清单，将广东省能源活动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与国土用地结构进行关联，分别从纵向不同行政区

划维度以及横向不同行业尺度对省内建设用地和细类用地的单位用

地碳排放强度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将单位用地碳排放强度与经济、

产业、人口等指标进行关联分析，并针对广东省典型工业企业的用地

碳排放强度、单位用地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率等指标开展了分析和研

究。为了强化用地碳排放强度指标的应用性，本研究还构建了揭示了

“土地开发利用-经济活动-碳排放”相互作用关系的土地利用绿色低

碳发展评估体系，以广东各城市为例分析省内土地利用与“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系统发展水平。

本研究得到的空间分布清单、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数据集和工业

企业单位用地碳生产力效率指示值以及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评估

体系将有助于助力广东省省级和区域级国土管理部门识别土地利用

碳排放的管控潜势，为广东省打造有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国土空间格局提供基础支撑。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

广东省各级行政单元建设用地碳排放差异较大，省内发展不平

衡、不协调情况明显。广东省 2020年碳排放总体呈现出环珠江口核

心城市圈向外围城市逐渐递减的趋势，工业仍然是省内最主要的二氧

化碳人为排放源。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区的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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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显示的江苏、福建、天津等省（市）的区域平均水平（1.5~4.3

万吨 CO2/km2）相近；省内 21个地市城市间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分

布差异较区域差异更为明显。

广东省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规模、现代产业规模

等指标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省内城市的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增

幅随着地区生产总值和先进制造业增加值等衡量城市产业结构高端

化发展水平的关联指标的增长而显著放缓，表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

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有效放缓由于城市发展需求客观

造成的碳排放增长趋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绿色发展有助于积极稳

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广东省城市不同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差异较大，建设用地类

型对碳排放影响显著。产业结构和区域综合发展发展水平均处于领先

水平的珠三角城市工业用地碳排放强度显著优于产业层次偏低、工业

发展模式较粗放的粤西和粤北城市；而在道路交通、商业服务业和公

共服务业、城乡居民生活等领域，珠三角城市的用地碳排放强度总体

高于粤东西北地区。

广东省内不同工业行业的用地碳排放强度分布离散程度大，现行

工业用地分类标准未能科学精准识别行业节能降碳潜力。“两高”行

业企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平均水平是“非两高”企业均值的 3.4倍，M1、

M2、M3行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均值呈现出M3企业用地碳排放强度均

值＞M1企业均值＞M2企业均值的特征，表明现有用地分类和用地

标准对工业用地类型分类缺乏具体可量化的分类标准，未能科学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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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行业节能降碳潜力，相关分类标准仍存在一定的完善空间。

广东省年碳排放 5000吨以上企业单位用地碳生产力差异较大，

钢铁、石化化工、水泥、陶瓷、造纸等重点行业企业的用地碳生产力

水平的建议指示值分布在 26~240吨 CO2/(万元. km2)。为了综合反映

重点工业行业“土地利用-经济活动-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分

析了年碳排放总量在 5000吨以上企业的单位用地产出碳排放，将不

同行业单位用地产出碳排放前 20%高值作为判断行业企业用地碳生

产力水平的指示值：当企业单位产值用地碳排放超过划定指示值时，

认为企业的用地碳生产力水平低，若企业的单位用地产出碳排放低于

指示值，则认为企业的用地碳生产力在合理区间。

深圳、广州已初步形成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土地利用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全省领先。通过对各城市的土地利

用绿色低碳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分，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

是评分前五位的城市，云浮、韶关、河源、梅州、阳江是后五位的城

市。珠三角城市虽然总体发展水平优于粤东西北地区，但区域内部城

市间两极分化明显，惠州、中山、江门、肇庆应积极抓住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机遇，推动经济社会早日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粤东西北

城市的土地利用发展水平显著落后于珠三角地区，仍处于粗放发展阶

段，国土空间规划助推区域、城市发展提质增效潜力大。

6.2 政策建议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通过强化绿色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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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引领，优化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布局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为助力广东省加快构建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新格局，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开展建设用地碳排放评估，建立完善系统统筹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要求的建设用地指标体系。针对不同用地类型、用地单元，

开展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的建设用地碳排放评估，探索将建设用地碳

排放强度（万吨 CO2/km2）、单位建设用地碳生产力（吨 CO2/（万元.

km2））等土地碳排放效率相关的指标作为新建项目用地审批的参考因

素之一。通过建设用地奖惩制度，研究制定城市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

标准，引导城乡产业、居住、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建设用地优化布

局，促进节约集约用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出效率。

（2）将工业重点行业碳达峰行动目标要求纳入工业用地“标准

地”制度，分行业提出碳排放强度、用地碳生产力等指标数值和定义。

依托工业用地“标准地”制度等土地供给侧改革措施的实施推广，在

有条件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园区开展工业

用地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地”供应试点建设。探索根据不同工业行

业分类，在工业用地工地条件中额外设定碳强度、单位用地碳排放强

度、单位用地碳生产力、用地节能降碳水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

等指标，结合区域评估结果和规划要求，在试点区域内按照统筹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目标要求的标准进行供应和监管的国有工业用地。

（3）开展工业用地分类标准的更新完善工作，探索定期开展重

点工业行业企业用地碳生产力水平评估。探索在工业用地分类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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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能耗和碳强度方面的分类依据，在现有分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工

业用地分类，将工业行业在具体能耗指标、用地碳生产力等方面进行

四级分类，推进节约集约用地，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划定工业

企业用地碳生产力指示值，坚决遏制用地碳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重点高

耗能企业盲目发展，严格控制“两高”行业新增用地指标。支持工地

碳生产力领跑企业高质量发展，鼓励领跑企业整合用地效率低的落后

产能。

（4）将土地利用碳排放管控要求纳入“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

同管控和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等创新试点工作中，

将碳达峰、碳中和要求逐步纳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鼓励各级行

政单元积极探索将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相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

求纳入生态环境“三线一单”分区管控体系的管理模式创新和应用场

景创新。探索在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工作中增

加与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相关评价指标，开展有关核算和水平分析方

法研究，开展建设项目土地利用碳排放管控要求以及监管和管理对策

相关研究，提高建设项目土地利用的绿色集约水平。

（5）构建国土空间碳核算体系，建立全国、省、市、县尺度的

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数据库。开展高空间精度、多行业维度的基于国

土空间开发利用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学和碳排放空间分布清单。以国土

空间“一张图”为基础加强不同领域、部门碳排放数据与土地利用空

间数据的交叉融合，通过多源数据的融合、多种方法的应用提高核算

精度，强化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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